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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為落實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(構)推動行政作業流

程透明原則」及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」第10條

有關採取必要措施提高政府行政部門透明度之規

定，本府於今年舉辦「13鄉鎮『陽光透明‧廉能

採購』巡迴宣導」，由各鄉鎮市長率公所團隊簽

署「廉能透明公約」，並規劃辦理「各鄉鎮市公

所行政透明措施」專案稽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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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稽核目的

藉由稽核瞭解各公所推動「行政透明措施」之執行情形。

激發各公所深入檢討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業務或風險業務。

建立公開機制及多元資訊管道等作為，提高政府透明度與可信度。

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讓公眾得以檢視及監督機關施政作為，消弭

外界因資訊不對稱所造成之質疑。

藉以打造乾淨廉能政府，積極提升政府效能及有效遏止貪腐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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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稽核規劃

 主辦單位：由本府政風處預防科及行政科組成專案

稽核小組，進行稽核工作。

 協辦單位：請各鄉鎮市公所協助辦理稽核，並提供

本次稽核所需之行政透明措施相關資料。

執行單位

 針對各鄉鎮市公所推動之行政透明措施進行稽核。

稽核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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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稽核方式

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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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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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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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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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各公所針對本次稽核項目先行自我檢核，並將

自檢結果填列於「自行檢核表」及「補助公告清

查紀錄表」，於112年4月24日前函報本府。



伍、稽核項目 (1/7)

1.建置「殯葬管理透明措施」

2.建置「政府資訊公開專區」

3.建置「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資訊公開專區」

4.建置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關係揭露專區｣

5.建置「補助訊息公告專區｣

6.其他行政透明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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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為強化內控機制，本府111年廉政會報提案通過「推動殯葬管理透明措施」案，

並函請各公所落實辦理。

 請各殯葬管理單位應主動公開殯葬設施之使用與盤點情形，並開放民眾線上申

辦服務、費用試算及申辦進度之查詢等。

 藉由提供透明資訊與便民措施，提升本府施政效能，健全廉能透明之殯葬制度。

建置「殯葬管理透明措施」

伍、稽核項目 (2/7)

網站可即時查詢
各項殯葬設施使
用情形(含納骨塔
位、冷藏室使用、
靈堂使用等)、電
子輓聯及禮儀廳
線上訂租、費用
試算等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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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，下列政府資訊，除依第18

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，應主動公開：

1.、條約、對外關係文書、法律、緊急命令、中央法規標準法所

定之命令、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。

2、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、及

行使裁量權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。

3、政府機關之組織、職掌、地址、電話、傳真、網址及電子信箱。

4、行政指導有關文書。

5、施政計畫、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。

6、預算及決算書。

7、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。

8、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。

9、支付或接受之補助。

10、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。

建置「政府資訊公開專區」

伍、稽核項目 (3/7)

機關網站建置「政府資訊公開專區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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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公共設施維護管理不善將影響公眾使用安全，尤有甚者，將造成人員傷亡或重大經濟損

失，故各機關就所管公共設施之維護管理資訊應以公開為原則，俾提供公眾瞭解。

 工程會於110年1月14日頒訂「公共設施維護管理資訊公開作業要點」，依第5點規定，

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資訊應定期公布於機關網頁。

建置「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資訊公開專區」

伍、稽核項目 (4/7)

公所網站公開「公共設施維護管理」相關資訊
公所網站公開「公共設施維護管理」
查核盤點及每月自主檢查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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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其服務或受其

監督之機關團體為經公告或公開方式辦理之補助或交易，於補助或交易行為前，應主

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。

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30日內，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，供公眾查

詢，俾利外界監督。

建置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關係揭露專區｣

伍、稽核項目 (5/7)

建置「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關係揭露專區」，並公
告「事前揭露」及「事後公開」身分關係揭露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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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所稱依法令規定「以公開公平方式辦

理」之補助，除須有補助法令依據(計畫)外，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，個案應

將「補助項目、申請期間、資格條件、審查方式、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、全案

預算金額概估」等6項資訊，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。

 為貫徹本法「公開公平方式辦理｣之要求，公所公告補助資訊時宜併予留意公告位置，俾

供不特定對象方便獲取補助資訊。

 請按本府112年3月27日府政行字第1120058246號函附件「補助公告清查紀錄表」格式

填報。

建置「補助訊息公告專區｣

伍、稽核項目 (6/7)

建置「補助訊息公告專區」，並請填報「補助公告清查紀錄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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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請各公所填列自行推動之「其他行政透明措施」，至多填報3項。

其他行政透明措施

伍、稽核項目 (7/7)

推動「寺廟財務透明」，
於公所網站公開寺廟各類
捐贈及贈與收入等資訊。

建置「疏濬行政透明專區」，公開疏
濬作業相關採購、會議紀錄、對評審
委員宣導廉政注意事項等資訊。

公所辦理活動，透過網路公開「攤位招商」
各項資訊，並採線上報名及公開抽籤方式，
掃除黑箱疑慮。



陸、稽核結果處理

梯 針對稽核結果綜合評比表現績優之單位，

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予以嘉勉，並於公開

場合頒獎勉勵。

公開
頒獎

二、主管或
監督之
事務

撰寫
報告

稽核完成後就執行成果編撰稽核報告，

研提具體興革建議，於簽奉機關首長核

定後，移請各公所參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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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結語

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，藉由推動各公所行

政透明措施，使政府資訊公開透明，有助

於降低舞弊風險及爭取公眾信賴。

讓我們一同營造「廉能透明」公務環境，

提升民眾對政府清廉施政的信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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